
关于开展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及危险源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中心：

教育部自 2022 年 3月 15日发布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

2022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函[2022]11

号）以来，开展了“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”，各高校普遍高度重

视。但个别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仍存在漏洞，实验室事故时有发生，

尤其 4 月 20日某高校实验室又发生了严重的爆燃事故，实验安全再

敲警钟。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于 2022 年 4月 25 日再次发布了

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关于做好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提醒》

文件（附件 1），要求各高校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进行“全

过程，全要素，全覆盖”，无死角的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。

依据该文件精神，我校将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，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安全检查内容

(一）各部门应参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2年）》

（附件 2）深入开展实验室的安全隐患自查工作，不留死角、不存盲

区。对实验室安全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加强督导，将专项行动相

关要求传达到每一位师生，做到入脑入心。

（二）按照上级工作要求，各相关单位应对已建立的危险源清单

进行逐一排查，开展学校实验室危险源专项检查，加强对实验室化学、

生物、辐射、机械、电器等危险源的检查，全面抓好实验室安全隐患

的排查工作。




